
 

 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

「補助期刊編輯費用」申請表 

111 年 7 月修訂 

一、期刊基本資料 

期刊名稱 

*請統一期刊名稱寫法。若前次亦有提出申請，請使用相同名稱。 

執行機關  

執行單位 

（期刊出版單

位） 

 

 

*請詳填申請單位名稱，並統一單位名稱寫法。 

 

所屬學門領域 

(單選) 

□1.文學一（中國文學、臺灣文學、客家文學、原住民文學） 

□2.文學二（外國文學） 

□3.歷史學 

□4.哲學（含宗教研究）  

□5.語言學（含語言教學） 

□6.藝術學 

□7.人類學及族群研究 

□8.社會學（含傳播學、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） 

□9.教育學（含體育學、圖書資訊學） 

□10.心理學 

□11.法律學 

□12.政治學 

□13.經濟學 

□14.管理學（含管理一、管理二、財金及會計） 

□15.區域研究及地理（含人文地理、交通運輸、地政、休閒遊憩、建築與都

市設計、都市及區域） 

□16.綜合（人文） 

□17.綜合（社科） 

申請人 

（主編） 

姓名 電話 E-mail 

   

業務承辦人 

姓名 電話 E-mail 

   

公文收件地址 

□□□□□□ 

 

 

 



 

 

二、期刊經費及人力說明 

（一） 期刊之財務現況，是否收取任何編輯、審查及刊登費用。 

 

 

 

 

（二） 期刊之財務現況，期刊是否有支付投稿人撰稿費用。 

 

 

 

 

（三） 期刊編輯人力之配置，請詳述現有專任及兼任編輯助理之薪資及其來源。 

 

 

附錄：前一年度獲補助之期刊，請檢附於補助期間出版之期刊頁面影

本，其上應註明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

心補助編輯費用」字樣。 

 



 

 

三、經費需求預算表 

 註：申請案補助經費上限為 6 萬元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單位戳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（主編）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 

 

項目 內容明細 經費編列 備註 

審查費   

支領標準為中文每字

0.3 元、外文每字 0.38

元，每篇上限 2,000 元。 

譯稿費   
中文譯外文每字 1 元

（以外文計）。 

潤稿費   
支領標準為每字 0.5

元。 

校對費   
支領標準為每字 0.055

元。 

印刷費 
 

 

在補助期間內出版之

期刊上，需註明由國家

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

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

補助編輯費用字樣之

證明影本。 



 

 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

補助期刊編輯費用 無招標聲明書 

 

 

__________________期刊，民國 113(2024)年，如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

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（以下簡稱國科會人社中心）補助期刊編輯費用。在執行期間： 

  2024  年  4  月  1  日至  2024  年  12  月  31  日內，申請國科會人社

中心核銷之經費項目（請勾選） 

□審查費 

□潤稿費 

□譯稿費 

□校對費 

□印刷費 

上述申請費用無再進行任何招標事宜。若經查有招標相關事宜，自願放棄其國科

會人社中心補助期刊編輯費用之獲補助資格。 

 

特此聲明。 

  

     

 

  

 

     

申請單位戳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（主編）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